Sonship 兒子論 神學上，「兒子論」一詞有很多種不同的意義，全在乎我們指的是天使、人，或耶穌基督的三種不同存在形態（道成肉身前、道成肉身、升天）。我們可從這三種範圍來闡釋。
1.天使
舊約有幾處以「神的眾子」指天使（Angels{\LinkToBook:TopicID=126,Name=Angels}*；創六2、4；伯一6，二1，三十八7；詩八十二6；但三25）。上引各經文不是每一處都指同一天使等次，意思是耶和華天庭的一分子。我們甚至不能確定是否每一次用的「神」字均指以色列的神，故在翻譯上不特別標明是穩妥的；用英文來說，即全部用小寫表達。更常見的是以此來指另一世界的活物，人預設他們都是具神性的。但每一次用到「神的兒子」，都不是就人間的屬物關係來用〔如希羅和羅馬的宙斯／猶皮得神（Zeus/Jupiter），為人間兒女的父親〕。希伯來思想自始至終均恪守神與受造物（包括天使）的分野。
2.人
幾種人有「神的兒子」的尊貴稱號，且不都是以色列人的身分（如︰民二十一29）；但總的來說，「神的兒子」（或複數︰「神的眾子」）卻是以色列人認為他們與神獨有之關係的稱號。有時這稱號所指的關係，是象徵多於字義的（如︰箴三11、12）；就算那些指到較實際關係的經文，其含義也永不是直接的父子關係。神揀選以色列人作為屬祂的人（出四22︰「以色列是我的兒子，我的長子」；另參申十四1、2；耶三十一9），而這個揀選是在出埃及時發生（何十一1︰「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」）。以色列既稱為耶和華的子民，他們被召就要活出祂聖潔的樣式（申十四2）。為此緣故，什麼時候他們背道違約，便會喪失兒子的名分（申三十二5、6），神卻應許他們要重建這父子關係（何一2～10）。希望乃在於彌賽亞君王，祂要代表整個以色列國的順服與忠誠，就如大衛及其後繼人所反映出來的（撒下七14）；詩二7及一一○3均說到以色列王與神有這種特別的關係（詩八十九19～29）。在兩約間，我們看見有兩條線︰重建以色列命運者，要奉神的名管教以色列人，使他們名符其實地成為「神的眾子」（所羅門詩歌十七30，十八4）；在所羅門智慧書二～五章，我們看見以色列的「義人」是稱為「神的兒子」（二18）；這兩個思想對新約都是重要的。
新約作者把以色列蒙揀選（羅九4）看作國家最重要的特權之一，但他們對蒙召有特別的解釋︰以色列蒙召，是要成就萬民得福這使命（創十二2、3；加三6～25；羅四1～25），故此「兒子」的地位就被解釋為，神應許萬國均有機會在神家占一席位，是由以色列人惠及外邦人（彼前二4～10）。耶穌以神的兒子和以色列的彌賽亞的身分來到，使這應許能夠實現。祂被稱為「首生」的（羅八29；西一15；啟三14），而在神普世的大家庭中，神的「長子」呼召人與神進入個人的關係，而神自己又是藉著基督的生、死和復活啟示出來。
成為「神的眾子」的過程（用詞並無性別歧視，就如林後六18所表明的），聖經稱之為「嗣子」，這是只見於保羅的用語（羅八15、23，九4；加四5；弗一5）。與這過程有密切關係的，乃是聖靈的工作；我們在聖靈的工作下，能用親密的「阿爸，父」來稱呼神（參神為父，Fatherhood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453,Name=Fatherhood of God}*；羅八16；加四6），並且等待最後的救贖（羅八23～25）。
在稍後的神學，「兒子」一詞主要是視為重生（Regener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00,Name=Regeneration}）*的一部分。當神為那些以前死在罪惡過犯的人帶來新生命（弗二1），神被稱為父，而神亦視他們為恩典之家所收納的兒子。當人不再看恩典為神與人來往最重要的方式，嗣子論就會被忽視，正如中世紀神學所表達的。經院學派想出一種分野，對後來的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*是頗重要的，那就是「奴隸之畏」（基督已使我們從中得釋放），和「孝敬之畏」，是信徒必須常守的，以表示他要依靠神，視神為創造者和父；這也是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*之《基督教要義》（Institute III.xxiv，文藝，51995）最看重的。
到了十八世紀，衛斯理兄弟把「確據」變成早期循道主義最重要的教義之一，把這信息溶入詩歌與講道，且看「嗣子之靈」（本於羅八15）為信徒的特權之一，而嗣子之靈要代替捆綁之靈，即律法主義〔參約翰．衛斯理的Sermons on Several Occasions講章IX，以及查理斯．衛斯理典型的詩歌歌詞︰「祂以我為子，我再無驚怕。」〕。現代福音派完全接納這信仰，且視之為作神兒子所承受的信仰之一。
3.耶穌基督
祂是最獨特的神的兒子，這稱號源自於祂永恆的本體（約一18，NIV）；但更重要者，它也是一個描述詞，是自祂受洗（可一11及對照經文）就表明出來，一個完全與父神聯合、道成肉身的生命。耶穌對父的親密關係，可見於可九7，十二6，十四36；後來教會的認信內更根據十五39而證實，為此作見證的是百夫長（徒八27，NIV）。基督之中保國度藉其兒子身分行使出來（林前十五25～28）；有一天，這國度要與神完全的國度合而為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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